附件：
信息系统常态化服务考核要求
采购人在每个服务年次年1月，对成交供应商上年度相关服务是否达到服务数量及质量按照以下办法进行考核。对达到要求的服务应予以确认，未经确认的服务，相关分数不予计算。
服务期限：成交供应商对该项目的服务期限最长不应超过三年（期间服务内容及金额均按照招标文件内容执行）。每年服务期满后进行《常态化管理监测服务考核》，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服务合同。常态化管理监测服务考核不合格，待服务商提交整改报告，一个月后验收小组复核，复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合同；若连续3次整改后依旧未通过考核，服务中止。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分值
	考核标准

	1
	人员配置
	配置的专职运营维护人员和服务技术人员能满足项目实际需要：8分；
	能满足需要得8分，否则 得0分；

	2
	培训服务
	按用户需求提供相关培训手册及培训服务。满足使用人员对系统使用及操作要求，双方确认培训服务成效：10分；
	因供应商原因导致培训服务不达标，扣5分/次；

	3
	巡查服务
	每月对项目系统和设备全面巡查1次并解决潜在的问题，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12分；
	巡查率应为100%，每少一 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4
	设备及平台维护
	每月保证设备整体正常运行率不得低于95%。每月平台正常运行率不得低于98%：25分；
	每少一个百分点扣2分，扣完为止；

	5
	系统运行情况月报
	供应商每月5日前汇报上月系统运行情况，出具书面系统运行巡查、分析报告，统计数据表册：5分；
	未按时提交报告报表的每次扣1分；

	6
	故障申报热线电话应答
	提供7×24小时的故障响应：一般情况下，在15分钟以内响应；如电话连续3次以上拨打无人接听，视为无响应：10分；
	无响应或超时响应每次扣2分、因响应不及时影响医院业务正常运行造成损失每次扣10分；

	7
	故障处理时效
	一般故障2小时内恢复，重大故障8小时内恢复：20分；
	超出时效范围的，按照受影响的前端点位数进行扣分，2分/点位数；

	8
	系统更新服务
	供应商必须及时给采购人提供和安装最新的系统升级包、补丁包：10分；
	未及时更新，每次扣2分；

	9
	考核结果应用
	如果服务提供商年考核得分在90分及90分以上，视为服务合格；考核得分在90分以下，服务商须提交整改报告并扣除全款10%的服务费。


	10
	支付方式及比例
	年度服务费根据当年度《常态化服务考核》最终得分按约定一次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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